臺北縣淡水鎮公所
淡水新八景「尋美八景‧新意淡水」

攝影比賽活動報名表
作品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由主辦單位填寫〉
	景點名稱
	（以淡水新八景景點為拍攝照片）

	參選者姓名
	（共同創作以一人名義報名）
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服務單位

(公司、就讀學校系所)
	

	聯絡地址
	戶籍地址：(鄰里填寫完整)


	
	通訊地址：(同戶籍地址，免填)


	住所電話
	（O）

（H）
	傳真
	

	行動電話
	
	E-mail
	


臺北縣淡水鎮公所
淡水新八景「尋美八景‧新意淡水」

攝影比賽活動授權切結書

參選者                參加淡水鎮公所舉辦淡水新八景「尋美八景‧新意淡水」攝影比賽活動，同意遵守主辦單位規定之徵件辦法，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參賽作品公開播放之權力，以及同意收錄活動相關之出版品。
參賽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蒙獲優選、佳作之獎項，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公開播放展示之權力，以及同意收錄活動相關之出版品。
立書人：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份證字號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立書人如為未成年人（未滿十八歲），本同意書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時簽署於下，始生效力。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關係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臺北縣淡水鎮公所
2010淡水新八景「尋美八景‧新意淡水」

攝影比賽活動參賽作品重製授權書
參選者               參加淡水鎮公所舉辦2010淡水新八景「尋美八景‧新意淡水」攝影比賽活動，同意參賽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蒙獲第一名、佳作之獎項，得獎作品之重製著作權授權主辦單位使用，主辦單位有其重製之權利。

立書人：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份證字號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立書人如為未成年人（未滿十八歲），本同意書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時簽署於下，始生效力。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關係：
身份證字號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(身份證明文件

	


身份證正面影本

	

	


身份證背面影本

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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